[bookmark: _GoBack]陕西杨凌绿地城际空间站I地块一标段项目
“9•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防范
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有关规定，杨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执法人员成立了陕西杨凌绿地城际空间站I地块一标段项目“9•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现将具体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概况
2023年9月6日10时12分许，位于杨凌示范区博学路与城南路十字口东北角的杨凌绿地城际空间站I地块一标段项目7#楼**层02室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8万元。9月7日，经杨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示范区应急管理局、示范区质监站、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李台街道办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因事故调查、取证涉及多家单位，区应急局提交了延期事故报告提交时间的申请，区政府批复同意延期到12月5日。经事故调查组成员审议确认后，12月3日，区应急局向区政府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12月14日，区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
2、 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执法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陕西杨凌绿地城际空间站I地块一标段项目“9•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综合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相关文件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3、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是行业监管部门示范区住建局属于杨凌示范区直属部门，2023年12月区应急管理局向示范区安委办发函，请示范区安委办按照程序对其进行处理，李台街道办于2023年12月份向区政府作书面检查，深刻反思，提出改进意见。二是根据2024年4月9日听证会及7月9日示范区安委办召开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联席会议结论，对陕西源嵘鹏莱实业有限公司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对其法人姚某源处人民币9600元罚款，截至目前，姚某源罚款已缴纳到位，陕西源嵘鹏莱实业有限公司已缴纳罚款15万元，剩余20万元未缴纳到位。
4、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2024年9月，评估组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分别对示范区住建局、李台街道办、绿地集团杨凌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浙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新蓝图实业有限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陕西源嵘鹏莱实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未在杨凌工作，多次联系其负责人均未提供资料。
示范区住建局接到事故通报后，立即下发了《杨凌示范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整改通知书》，责令该项目全面停工，并组织召开了警示教育现场会，督促各项目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同时，组织开展全区在建项目安全生产专项巡查，督促落实安全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李台街道办加大对辖区在建项目巡查和隐患排查，并联合行业部门举一反三，持续加大工贸、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检查力度，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绿地集团杨凌置业有限公司充分汲取事故教训，定期（每周一）组织监理单位、总包单位等召开安全生产会议，沟通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并组织联合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完成隐患整改闭环，督促对作业人员技术交底，履行了统一协调管理职责。
浙江浙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定期在监理会议上强调安排安全生产工作，会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对项目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针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定期向施工单位下发监理安全隐患整改回复单，并进行复查验收，未发现拒不整改等情况。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新蓝图实业有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深刻剖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三违”行为，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并按期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形成闭环，持续加大安全培训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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